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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照機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感染管制建議 

一、 教育訓練與衛教宣導 

(一) 張貼海報並進行宣導，若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，應遵守呼吸道

衛生與咳嗽禮節，務必佩戴口罩並勤洗手。 

(二) 辦理教育訓練使工作人員了解疫情發展現況，並重申相關感染

管制措施，督導工作人員落實執行。 

(三) 宣導工作人員或服務對象如出現發燒及呼吸道症狀等疑似症

狀，且在發病前 14 天內曾有中國「武漢地區*」相關旅遊史或

曾與來自「武漢*」有呼吸道感染症狀的人士近距離接觸，符

合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病例定義時，應撥打防疫專線 1922，

並依指示就醫。就醫時，務必告知醫師您的旅遊史、職業別、

接觸史及群聚情形(TOCC)，以提供醫師及時診斷通報。 

*將視疫情發展調整地區範圍 

 病例定義：請參考首頁>傳染病與防疫專題>傳染病介紹>

第五類法定傳染病>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>重要指引及教

材>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例定義及採檢送驗注意事項 

 接觸者定義：請參考首頁>傳染病與防疫專題>傳染病介紹

>第五類法定傳染病>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>重要指引及教

材>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調查及接觸者追蹤指引  

(四) 符合公費流感疫苗及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對象，經醫師評估未

有具接種禁忌症不適合接種情形者，應宣導並協助其接受疫苗

注射。 

二、 工作人員健康管理 

(一) 應訂定機構內全體工作人員（含流動工作人員）健康監測計畫，

並有異常追蹤處理機制。 

(二) 落實工作人員每日體溫量測及健康狀況監測，工作人員若有發

https://www.cdc.gov.tw/File/Get/jcbVc8LNCXwvfJxYlj_P4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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燒（耳溫超過 38℃）、呼吸道症狀等上呼吸道感染或類流感症

狀，應主動向單位主管或負責人員報告，並採取適當的防護措

施及治療。 

(三) 將監測結果納入單位主管每日交班事項，充分瞭解權管人員之

請假及健康情形，且視國內外疫情及實務所需，適時強化員工

健康監測機制，以利及時採取員工體溫或健康狀況異常之處理

措施。 

(四) 訂有發燒及呼吸道症狀的照護工作人員的請假規則及人力備

援規劃，且工作人員都能知悉，遵循辦理。 

(五) 工作人員若有發燒及呼吸道感染症狀，應安排休假或限制從事

照護或準備飲食服務，直至未使用解熱劑（如 acetaminophen

等退燒藥）且不再發燒 24 小時後，才可恢復工作。 

三、 服務對象健康管理 

(一) 服務對象若有請假外出，返回機構時應評估是否符合嚴重特殊

傳染性肺炎病例及接觸者定義，包括詢問其健康狀況及嚴重特

殊傳染性肺炎暴露風險(例如：詢問是否曾經前往「中國武漢

地區*」或與自「武漢*」返台具有呼吸道感染症狀的親友近距

離接觸…等)，並詳實紀錄及做必要的處置。 

*將視疫情發展調整地區範圍 

(二) 確實執行服務對象每日健康監測，每日至少測量體溫 1 次，若

發現有發燒（耳溫超過 38℃）、呼吸道症狀者，應通報單位主

管或負責人員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；若發病者為具有「嚴重

特殊傳染性肺炎」暴露風險者，應立即依五-(二)說明，同時應

撥打防疫專線 1922，並依指示就醫。 

(三) 宣導及協助服務對象落實餐前、便後洗手及個人衛生管理，當

機構內出現如呼吸道等需要採取飛沫傳染防護措施的疫情時，

可協助服務對象增加執行手部衛生的頻率，並視需要協助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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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象落實執行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。 

四、 訪客管理 

(一) 於機構入口明顯處張貼相關訪客探視規定和疫情警示海報，提

醒訪客若有發燒（耳溫超過 38℃）、咳嗽等呼吸道症狀，且於

症狀出現前 14 天內曾經赴「中國武漢地區*」或曾與來自「武

漢*」有呼吸道感染症狀的人士近距離接觸者，不得進入機構，

符合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病例定義時，應撥打防疫專線

1922，並依指示就醫。 

*將視疫情發展調整地區範圍 

(二) 管理訪客人數，並於機構入口處協助訪客進行體溫量測及執行

手部衛生。 

(三) 應有訪客紀錄，記載訪視日期、訪視對象、訪客姓名等資訊；

可參考使用疾病管制署「長期照護機構訪客紀錄單（範例）」。 

(四) 配合疫情需要，分級管制訪客和詢問旅遊史(travel history)、職

業別(occupation)、接觸史(contact history)及是否群聚(cluster)等

資料。 

五、 個案通報及處置 

(一) 監測通報 

1. 若服務對象或工作人員出現發燒及呼吸道症狀，且曾有「中國

武漢地區*」旅遊史或與來自「武漢*」具呼吸道感染症狀的人

士近距離接觸，符合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病例定義時，應

撥打防疫專線 1922，並依指示就醫。 

*將視疫情發展調整地區範圍 

2. 機構應指派專人負責每日監測服務對象及工作人員（含流動

工作人員）之健康狀況，如出現發燒（耳溫超過 38℃）（含突

然發燒、不明原因發燒）、咳嗽、喉嚨痛、呼吸急促、流鼻涕

等至少兩項症狀；或突然發燒及呼吸道症狀，並具有肌肉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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痛、頭痛或極度厭倦感其中一項症狀等上呼吸道感染或類流

感症狀，應依「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作業注意事項」於 24

小時內進行通報。 

(二) 符合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病例定義的病人轉送就醫 

1. 如果病人狀況允許，應佩戴外科口罩，以預防病人的呼吸道分

泌物噴濺。 

2. 優先安置於負壓或通風良好的單人隔離室內等候送醫，若機

構無設置該類隔離室，則應將病人安置於隔離空間，該空間應

與其他服務對象距離至少 1 公尺以上。 

3. 若需使用救護車，救護車運送人員及轉入的醫院必須被提前

被告知病人症狀及旅遊史等狀況，以利安排處置措施及個人

防護裝備。 

4. 抵達醫療機構時應立即主動告知醫護人員病人症狀及旅遊史，

縮短在公共區域停留時間，以避免其他人員的暴露。 

六、 依據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個案處理流程」，經衛生主管機關

開立「健康監測通知書*」或「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*」之工作人員

或服務對象，除依據通知書內容確實做好健康監測管理之外，建議

處置方式，請參閱下表。 

 

 工作人員 服務對象 

無症狀接觸者 1. 於健康監測管理期間

暫時調整其工作內

容，限制從事照護或

準備飲食服務，並於

上班期間全程配戴口

罩。 

2. 每日至少測量體溫 2

次；一旦出現任何急

性呼吸道症狀或癥

候，除應主動通報單

每日至少測量體溫 2 次；

一旦出現任何急性呼吸道

症狀或癥候，除應主動通

報單位主管外，並應立即

主動聯絡衛生主管機關進

行評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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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工作人員 服務對象 

位主管外，並應立即

停止上班，主動聯絡

衛生主管機關進行評

估。 

因新型冠狀病

毒檢驗陰性解

除隔離，但仍

有症狀者 

1. 依據二-(五) ，安排休

假或限制從事照護或

準備飲食服務，直至

未使用解熱劑（如

acetaminophen等退燒

藥）且不再發燒 24 小

時後，才可恢復工作 

2. 每日至少測量體溫 2

次；如症狀惡化，應立

即停止上班，主動聯

絡衛生主管機關進行

評估。 

1. 安置於隔離空間或隔離

室，至退燒後至少 24 小

時或呼吸道症狀解除。 

2. 每日至少測量體溫 2

次；如服務對象出現症

狀惡化情形，應立即主

動聯絡衛生主管機關進

行評估。 

*請參考首頁>傳染病與防疫專題>傳染病介紹>第五類法定傳染病>嚴

重特殊傳染性肺炎>重要表單  


